
— 1 —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就〔2021〕486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《关于
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的通知》的通知

市就业促进中心、市人才服务中心、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稳就业、保居民就业决策部署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决定实

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。各区要高度重视，以实施好该项工程

为契机，突出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，坚持扩容与提质并重、均等

与精准并举，着力强基础、扩供给、提质量、增效能，持续巩固

提升专业化、精准化公共就业服务能力，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提质

增效，更好满足市场需求，有效促进就业。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等四部委《关于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的通知》（人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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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21〕8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

抓好贯彻落实:

一、树立服务新理念。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以需求为导向、

以提升对接匹配效率为目标的服务理念，将管理寓于服务之中。

要以更加人性化、更加方便快捷为原则，整合资源，完善功能，

做好各项服务工作，完善场所布局设置，更加主动、更加积极地

做好就业服务工作。

二、强化服务体系建设。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

务体系，将就业服务纳入街道（乡镇）社区（村）基层工作重要

内容，确保基层就业服务职责落实到人。要明确各级职能定位，

街镇基层平台重点做好劳动者就业失业信息及需求调查核实、就

业创业服务信息上传下达等基础工作，区级以上机构要承担更多

专业化、技术性服务功能，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。

三、扎实做好失业登记。持续完善线上线下办理制度，畅通

登记渠道，为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提供便利，健全对登记失业

人员的就业服务。

四、健全专业服务制度。提升专业化水平，强化职业指导，

强化精准化服务，制定便利化举措，简化服务流程和材料，提高

服务质量和效率。通过关联事项“打包办”、高频事项“提速办”、

所有事项“简便办”等方式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，有效压减办结

时限，实现失业保险金、补助金申领等服务事项即时办。

五、强化信息技术应用。优化公共招聘平台功能，推进“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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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+就业服务”，利用新技术手段，推送岗位信息，强化信息管

理，完善信息真实性审核机制，加强大数据分析利用，综合分析

系统内外相关业务数据，掌握求职者求职偏好、服务诉求、行为

轨迹及变化趋势，以此引导服务和政策制定完善。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

关于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的通知（人社部发

〔2021〕80 号）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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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2月 24 日印发


